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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文件
青西新管发〔2019〕42号

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
关于印发青岛西海岸新区关于入驻青岛海洋活

力区总部经济项目扶持政策的通知

各大功能区管委

各镇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各管区，管委区政府各部门，区

直各单位，驻区各单位：

《青岛西海岸新区关于入驻青岛海洋活力区总部经济项目

扶持政策》已经管委区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望认真贯彻落

实。

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

2019 年 9 月 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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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岛西海岸新区
关于入驻青岛海洋活力区总部经济项目扶持政策

为推进“海洋经济合作平台”建设，打造“产城融合、智慧

可续”的城市发展模式，加快引进一批总部服务型新兴产业项目

入驻青岛海洋活力区，根据《关于引进总部型企业的若干政策》

（青西新发〔2017〕24号）精神和要求，特制定本扶持政策。

第一条 新引进总部型企业入驻青岛海洋活力区，可享受青

岛市、西海岸新区关于促进总部经济发展相关扶持政策。新区扶

持以企业形成的区级地方贡献（增值税、企业所得税区级留成部

分，下同）为上限。（区商务局会同区财政局负责实施）

第二条 对新引进的外资总部型企业，实际到账外资 1000

万美元及以上的，按当年实际到账外资金额的 3%给予扶持，最

高扶持 1亿元人民币。对已认定的外资总部型企业进行注册资本

金增资的，按增资实际到账资金的 1%给予扶持，最高扶持 2000

万元人民币。对新引进的内资总部型企业，实际到账资金 1亿元

（含）-10 亿元、10 亿元（含）-20亿元、20亿元（含）及以上

的，结合企业的区级地方贡献，分别给予最高 1000 万元、2000

万元、4000 万元扶持。以上政策按照 30%、30%、40%的比例 3年

内兑现到位。（区商务局负责实施）

第三条 凡在海洋活力区自主建设、委托代建或购买整栋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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宇用于总部自用办公的项目，承诺入驻 10 年内形成的区级地方

贡献达到或超过综合建设投入、购置价款的新引进总部型企业，

分别按照综合建设投入或购置价款的 100%进行扶持，最高不超

过 5亿元人民币。对已在海洋活力区配建住宅的总部项目，不再

享受该项扶持。

对符合以上条件的新引进总部型企业，按照实际投资 2亿元

人民币-10亿元人民币（不含）、实际投资 10 亿元人民币-20 亿

元人民币（不含）、实际投资 20 亿元人民币及以上三档，允许

采取“一地多用”方式，按照地上建筑面积的 20%、30%、40%比

例配建公寓等功能用房，可以分割销售。综合建设投入或购置价

款扣减分割销售价款后低于 5亿元的，按照扣减后的实际数额进

行扶持。（青岛海洋活力区会同区住建局、区财政局、区商务局、

区自然资源局等部门负责实施）

第四条 凡在海洋活力区购买非整栋楼宇用于总部自用办

公的，承诺入驻 10 年内形成的区级地方贡献达到或超过楼宇购

置价款的新引进总部型企业，按照楼宇购置价款的 100%进行扶

持，最高不超过 2 亿元人民币。在 10 年内，企业不得以任何形

式将所持楼宇进行转售。（青岛海洋活力区会同区住建局、区财

政局、区商务局、区自然资源局等部门负责实施）

第五条 凡在海洋活力区租用总部自用办公用房（不包括附

属设施和配套用房）的，承诺入驻后每年形成的区级地方贡献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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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或超过房屋租金的新引进总部型企业，自租赁合同签订之日

起，可按租金的 100%给予 5 年扶持。在此期间，企业不得以任

何形式将所租办公用房进行转租。（青岛海洋活力区会同区商务

局、区财政局等部门负责实施）

第六条 自入驻青岛海洋活力区当年起，新引进总部型企业

中层以上管理人员和高级技术人才缴纳个人所得税形成的区级

地方贡献，5年内给予 100%扶持，以扶持资金形式拨付企业自行

兑现。（区商务局负责实施）

第七条 新引进总部型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，参照西海岸新

区“国际海洋人才港”政策中的顶尖人才、领军人才享受购房相

关政策。在新区已配建住宅和职工公寓的企业高级管理人员不再

享受购房政策。（区住建局会同区商务局等部门负责实施）

第八条 对特定的金融、科技、贸易、航运等总部类型、新

型业态的企业，或者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、但实际履行地区总部

职能、实行统一核算，作为纳税主体对西海岸新区经济增长贡献

大的分公司（机构），在认定条件上由青岛海洋活力区上报西海

岸新区管委专题会议“一事一议”研究确定。（青岛海洋活力区

负责实施）

第九条 “新引进总部型企业”是指 2017 年 11月 1日以后

办理注册手续并经认定通过的总部型企业，扶持以项目方与青岛

西海岸新区签署合作协议的约定按程序兑现。（区商务局、青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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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洋活力区分别负责实施）

第十条 本政策仅适用于西海岸新区管委（区政府）公布的

青岛海洋活力区范围。自2019 年10月5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2022

年10月 4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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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此件公开发布)

抄送：工委各部门，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区政协办公室，区纪委

办公室，区人武部办公室，区法院，区检察院。

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办公室 2019 年 9 月 4 日印发


